外国语学院2018届毕业论文实施办法
根据上海电机学院教务处制定的《关于2014级本科学生、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安排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结合外国语学院具体情况制订本细则。 
一、毕业论文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一）毕业论文的目的
毕业论文是各专业一项重要的综合性教学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重要教学活动。为切实保证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系、教研室、指导教师以及全体毕业班学生都应高度重视，认真将此项工作落实好、完成好。
（二）指导教师的要求和任务
指导教师在指导论文过程中应着力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大胆求索的科研精神，自律诚信的学术道德，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研究精神，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调查研究及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综合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1、担任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一般由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承担，因工作需要，助教可在具有讲师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的协助下指导毕业论文。 
2、论文指导教师应从我院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出发，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拟定毕业论文选题。导师应努力做到因材施教，论文选题应难易适中，有利于巩固、深化和拓宽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理论和技能，使学生得到综合训练。各系系主任、团队负责人等应认真审核相关选题。
3、指导教师应按照学校要求开展指导论文工作。导师应及时编写和下达《毕业论文任务书》以及外文翻译文献给所指导的学生，明确该论文应完成的具体任务和进度要求，以及学生应遵守的学术纪律与学术规范。

4、指导学生检索中外文献、撰写开题报告、设计研究课题、制定计划进度。
5、审阅修改学生的开题报告、论文提纲，向学生明确论文的撰写规范；对论文初稿认真批阅，提出修改意见。

6、认真批阅论文和专业外文翻译，依据要求给出指导教师建议成绩，填写《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分表》及《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考核表（表一）》。

7、评阅其他学生的论文并给出评阅成绩，填写《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考核表（表二）》。

8、作为答辩小组成员认真参加论文答辩。
（三）、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1、按计划进度认真完成《毕业论文任务书》所要求的各项任务，包括：查阅文献、撰写开题报告、制定论文进度计划、撰写论文提纲、完成论文初稿、定稿、提交论文材料。  

2、学生应在指导教师的要求下认真、按时地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应及时、主动、虚心地接受导师的指导。

3、撰写论文应充分掌握文献，论文引用要规范，论文写作须独立完成，严禁抄袭行为。如果不按计划进度完成毕业论文工作或实际参加时间不到规定时间2/3以上者，或经修改后最终依然有经检测论文复制比（与网上比对后的重复率）达到30%以上（含30%）等严重违反学术纪律的行为，一经发现系有权终止其论文工作，其毕业论文成绩为“不及格”。
4、学生应按《上海电机学院毕业论文撰写规范》的要求提供论文文本。德语系论文篇幅应超过15页，并提供至少10处参考文献及至少15个脚注。 
5、认真准备和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不参加答辩者，论文成绩以“不及格”论处。
6、完整提供系部要求的与毕业论文相关的材料。

二、毕业论文工作的组织管理 
1、毕业论文工作由学院统一部署，各系具体负责组织。学院成立“毕业论文工作委员会”，由教学副院长担任主任，各系成立“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组”，由系主任任组长。每位学生确定指导教师1人；每位教师指导学生原则上不超过8名，每名学生必须一人一题。

2、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组对教研室及指导教师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督促，期中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及教师指导指导情况按计划要求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3、毕业论文答辩由学院论文答辩委员会指导下各系答辩小组具体负责。

4、教学办公室协助各系做好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并负责学生毕业论文的装订和保存工作。

三、毕业论文工作的时间安排
2014级本科学生、2016级专升本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安排的通知
（2017年10月12日发布）
	时间
	内容
	人员

	2017-2018学年
秋季学期
	2017年11月10日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汇总，学生题目确定，不能进行大改动。
	指导教师、系主任、教务、学生

	
	2017年11月17日

	上交《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教学副院长、系主任、指导教师、教务、学生

	
	2017年12月8日

	开题答辩及上交开题报告

	指导教师、系主任、学生、教务

	
	

	2017-2018学年
春季学期
	2018年3月30日

	中期答辩及上交中期答辩报告
	教学副院长、指导教师、系主任、学生、教务

	
	2018年5月7日 

	学生上交完整版论文（电子版&纸质版）
	学生

	
	2018年5月11日

	阅教师按各系安排，填写《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考核表》评阅教师评语，并依据评分标准评分。（论文查重）
	教学副院长、指导教师、系主任、教务

	
	2018年5月18日

	毕业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成员、指导教师、系主任、学生

	
	2018年5月25日
	依据答辩情况评定答辩成绩，最后综合评定总成绩，输入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系主任

	
	2018年6月8日
	毕业论文归档
	教务、指导教师、系主任

	
	
	
	


四、论文答辩与成绩评定
1、毕业答辩是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毕业论文的考核方式。论文经指导教师审阅合格，学生应参加毕业答辩。凡是未能按时完成毕业论文任务书规定的任务；或完成质量太差；或学生实际参加毕业论文的时间少于规定时间2/3以上者；或经修改后最终经检测论文复制比依然有（与网上比对后的重复率）达到30%以上（含30%）等严重违反学术纪律的行为，或指导教师（评阅人）建议成绩为不合格的学生，不得参加毕业答辩，按毕业论文不及格处理。毕业答辩不得缺席，无论何故未能参加答辩，按自动放弃，成绩为“不及格”。
2、学院毕业答辩委员会、各系专业答辩小组的组成，毕业生答辩分组名单，答辩的时间、次序、地点等在答辩前一周公布。
3、答辩的主要环节

（1）答辩时学生应先介绍选题的目的、意义及所完成的毕业论文的基本内容、主要思路、方法和成果，以及对所完成任务情况的自我评价。

（2）答辩小组的委员应在学生介绍并审阅学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就论文向学生质询提问。

（3）学生介绍时间一般为5分钟左右，质询提问时间为10分钟左右。

（4）、答辩时答辩小组秘书作好记录。

（5）、答辩小组的委员就学生答辩情况评定成绩，填写《毕业论文答辩评分表》。

4、毕业论文的成绩评定采用记分的办法。最后的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记载。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分别依据《毕业论文评阅教师评分表》、《毕业论文答辩评分表》（见附件）中的项目打分，得出成绩。指导教师建议成绩占总成绩的30%，评阅教师的建议成绩占总成绩的20%。答辩评分占总成绩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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